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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2003_E5_B9_

B4_E5_A4_A9_c36_329071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

委员会公告 2002年 第 5 号 根据《天然橡胶进口配额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，制定了《2003年天然橡胶进口配额分配实施细则》

，现予以公告。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二00二年九月三十日

2003年天然橡胶进口配额分配实施细则 根据《天然橡胶进口

配额管理暂行办法》(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、外经贸部、海关

总署令第20号）,现将2003年天然橡胶配额数量、申领条件和

分配原则公布如下: 一、 2003年天然橡胶进口配额 （一）2003

年天然橡胶进口配额为85万吨。 （二）天然橡胶进口配额分

为A类、B类。A类为一般贸易进口配额(包括除加工贸易以外

的各种贸易方式进口)；B类为加工贸易进口配额。 二、天然

橡胶进口配额申请者的基本条件为：2002年10月1日前在国家

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(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)；具

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纳税纪录(需提供2001年有关数据)；2000

至2002年无海关、工商、税务方面的违规记录；企业2001年

进行的年度检验合格；没有违反《天然橡胶进口配额管理暂

行办法》的记录。 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，一般贸易进口

配额的申请企业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: （一）具有国家储

备职能的中央企业； （二）2002年有一般贸易进口实绩的企

业； （三）子午线轮胎、大型工程轮胎及特殊橡胶制品生产

企业。 三、分配原则 （一）一般贸易进口配额(A类)由各地

省级计委在国家计委下达的总数内，分配到符合申请条件的

企业。 （二）加工贸易配额申请者,凭外经贸部门发放的《加



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按属地管理原则到省级计委申请并领取

《天然橡胶进口配额证(B类)》。 四、2003年天然橡胶进口配

额申请时间为2002年10月15日至10月31日。各省级计委负责受

理属地范围内的企业申请。 五、各省级计委须于2002年12月1

日前将《天然橡胶进口配额安排通知书》发送到符合条件的

申请企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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